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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成立協定》  

目的  

 政府擬落實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成立協定》 (《協定》 )中有關歐

洲復興開發銀行 (銀行 )及其人員的地位、特權和豁免權的規定。本文

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的意向。  

背景  

2 .  銀行在一九九一年成立，是一家多邊發展銀行，為促進受惠國轉

向市場主導的開放型經濟提供發展支援。銀行有 67 個成員，受惠國

共 36 個，遍布中歐和東歐、地中海南部和東部，以至中亞一帶。中

國在二零一六年一月加入成為銀行的非受惠國成員。  

3 .  《協定》第 4 4 至 5 3 條和第 5 5 條訂明銀行及其人員的地位、豁

免 權 、特 權 和 免稅 權 ， 使 銀行 能夠 實 現其 宗旨 和 執 行 其 職 能。 《協

定》第 54 條明確規定，銀行所有成員須在各自境內把這些規定付諸

實施。中國作為銀行成員，有責任把相關規定在其境內實施。  

實施《協定》  

4 . 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十三條，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

政區 (香港特區 )有關的外交事務。授予國際組織特權和豁免權，屬外

交事務範圍。當中央人民政府徵詢我們對在香港特區實施《協定》的

意見時，我們表示香港特區政府並無異議。  

5 .  根據既定慣例，我們須透過本地立法，落實《協定》中有關銀行

及其人員的法律地位、特權、豁免權和免稅權的規定。根據《國際組

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例》 (第 55 8 章 )第 3 條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

可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，宣布有關銀行及其人員的地位、特權和豁免

權的條文，在香港特區具有法律效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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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政府擬根據《條例》訂立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 (歐洲復興開

發銀行 )令》 (《命令》 )。《協定》中藉《命令》實施的相關條文節錄

於附件。《命令》旨在履行中國作為銀行成員的責任。  

未來路向  

7 .  我 們 擬於 二零 一七 年 第 一 季把 《 命 令 》提 交立 法會 會 議席 上 省

覽，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 

8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七年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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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成立協定》  

賦予法律效力的條文  

 政府擬根據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條例》 (第 558 章 )，訂立

《國際組織 (特權及豁免權 ) (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)令》，藉以宣布《協

定》中以下條文在香港特區具有法律效力：  

( i )  第 4 4 條：本章的目的  

 為使銀行能實現其宗旨及執行其所負職能，銀行在各成員國境內

享有本章所規定的地位、豁免權、特權及免稅權。  

( i i )  第 4 5 條：銀行的地位  

 銀行具有完全法人資格，尤其具有完全法律行為能力：  

i )  以訂立合約；  

i i )  以取得和處置不動產及動產；及  

i i i )  以提起法律程序。  

( i i i )  第 4 6 條：銀行就司法程序而言的情況  

 只有在銀行已於某國家內設有辦事處、任命代理人專門接受訴訟

傳票或通知或發行或擔保證券的情況下，該國家境內具司法管轄

權的法院，才能受理對銀行提起的訴訟。但成員、代表成員的人

或從成員獲得債權的人，不得提起訴訟。在對銀行作出最終判決

之前，銀行的財產及資產 (不論位於何處及由何人持有 )，均免受

各種形式的沒收、查封或強制執行。  

( i v )  第 4 7 條：資產豁免被没收  

 銀行的財產及資產 (不論位於何處及由何人持有 )，均免受藉行政

或立法行動而作出的搜查、徵用、沒收、徵收或任何其他形式的

取用或止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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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第 4 8 條：檔案豁免  

 銀行的檔案，以及屬於銀行或由銀行持有的所有文件，均屬不可

侵犯。  

( v i )  第 4 9 條：財產不受限制  

 銀行的所有財產及資產，在對實現其宗旨及執行其職能屬必需的

範 圍 內， 並在 符合 本 協定 條款 的情 況 下， 均不 受任 何 性質 的 限

制、規管、管制及延緩償付所限。  

(vii)  第 5 0 條：通訊特權  

 每名成員給予銀行的公務通訊的待遇，須等同於該成員給予任何

其他成員的公務通訊的待遇。  

(viii)  第 5 1 條：高級職員及普通職員的豁免權   

 銀 行 的所 有理 事、 董 事、 副理 事、 副 董事 、高 級職 員 、普 通 職

員，以及為銀行執行任務的專家，就以他們的公務身分作出的作

為而言，均享有法律程序豁免權，但如銀行放棄該項豁免權，則

屬例外。他們的所有公務文件及文書，均屬不可侵犯。但如因上

述理事、董事、副理事、副董事、高級職員、普通職員或專家所

導致的道路交通意外而引起損害，則該項豁免權並不適用於在該

情況下所須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。  

( i x )  第 5 2 條：高級職員及普通職員的特權  

1 .  銀行的所有理事、董事、副理事、副董事、高級職員、普通

職員，以及為銀行執行任務的專家：  

i )  (如該等人士不屬當地國民 )就出入境限制、外籍人士登

記規定及國民服役義務而言，所享有的豁免權，相同於

各成員給予其他成員相若級別的代表、官員及僱員的豁

免權；就外匯管制而言，所享有的便利，相同於各成員

給予其他成員相若級別的代表、官員及僱員的便利；及  

i i )  就交通方面的便利而言，所享有的待遇，相同於各成員

給予其他成員相若級別的代表、官員及僱員的待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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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  

( x )  第 5 3 條︰免稅  

1 .  銀行及其資產、財產及收入，在其公務活動的範圍內，均免

納一切直接税。  

2 .  凡銀行因執行其公務活動，而需作出具重大價值的採購，或

需使用具重大價值的服務，而該項採購或服務的價格包含稅

項或關稅，則徵收該稅項或關稅的成員須採取適當措施，在

該 稅 項或 關 稅可識 別 的情 況 下，免 除 或退 還 有關稅 款 或 關

稅。  

3 .  凡銀行執行其公務活動而需進口的貨物，免納一切進口關稅

及稅項，亦無須受一切進口禁制及限制所限。同樣地，凡銀

行執行其公務活動而需出口的貨物，免納一切出口關稅及稅

項，亦無須受一切出口禁制及限制所限。  

4 .  根 據 本 條取 得或進 口 並 獲免 稅的貨 物 ， 不得 有償或 無 償 出

售、出租、借出或送出，但按照給予免稅或退稅的成員所訂

下的條件而出售、出租、借出或送出者，則屬例外。  

5 .  如稅項或關稅僅為公共事業服務收費，則本條不適用於該稅

項或關稅。  

6 .  銀行的董事、副董事、高級職員及普通職員，須就銀行向其

支付的薪金及報酬，向銀行繳付內部稅款……從該稅項適用

之日起，該等薪金及報酬免納國家入息稅。但成員在計算其

他來源的收入的稅額時，可將上述獲免稅的薪金及報酬考慮

在內。  

……  

8 .  本條第 6 款不適用於銀行支付的養老金及年金。  

9 .  對於銀行所發行的任何債券或證券 (包括就之而產生的股息

或 利 息 )， 不 論 由 任 何 人 持 有 ， 如 屬 以 下 情 況 ， 均 不 得 徵

稅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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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)  該種稅項僅因該債券或證券是由銀行發行而歧視該債券

或證券；或  

i i )  如徵收該種稅項的唯一管轄權基礎，是發行、兌付或支

付該債券或證券的地點或所使用的貨幣，或銀行所維持

經營的任何辦事處或業務地點的位置。  

1 0 .  對於銀行所擔保的任何債券或證券 (包括就之而產生的股息

或 利 息 )， 不 論 由 任 何 人 持 有 ， 如 屬 以 下 情 況 ， 均 不 得 徵

稅：  

i )  該種稅項僅因該債券或證券是由銀行擔保而歧視該債券

或證券；或  

i i )  如徵收該種稅項的唯一管轄權基礎，是銀行所維持經營

的任何辦事處、業務地點的位置。  

( x i )  第 5 5 條︰放棄豁免權、特權及免稅權  

 本章是為了銀行的利益而授予豁免權、特權及免稅權。如董事會

認為，在其決定的範圍內和按其決定的條件，放棄本章授予的任

何豁免權、特權及免稅權，就符合銀行的最大利益而言屬適當，

則董事會可作出上述放棄的作為。如行長認為有關豁免權、特權

或 免 稅權 會妨 礙司 法 程序 ，且 放棄 該 等權 利並 不損 害 銀行 的 利

益，則行長有權且有責任放棄銀行任何高級職員、普通職員或專

家 (行長、副行長除外 )的任何豁免權、特權或免稅權。在類似的

情況下並根據相同的條件，董事會有權且有責任放棄行長及每名

副行長的任何豁免權、特權或免稅權。  




